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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pplied disciplin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core planning practices, with land use regulation constituting the core of its knowl‐

edge system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land

use regulation,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its knowledge system:

land u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mands,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land uses, regulatory re‐

gimes and frameworks, regulatory methods and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ory evalua‐

tion. Based on this knowledge structure, the paper identifies four ma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domains within the planning discipline: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plan‐

ning theories and history, plan-making methods and processes, and plan implementa‐

tion. Finally,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planning discipline

and its knowledge system.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e; knowledge system; academic do‐

main; land use regulation

1 城乡规划学科知识体系概说

学科是按照问题疑旨（problematic）、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对科学领域所进行的

划分[1]，每个学科按照研究领域组织起自身的知识体系，从而将学科内所涉及的众多知

识能够按照相对比较清晰的逻辑关系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学科的知识体系始终是处于不

断演化过程中的，“范式转换”[2]是对知识体系的重构，“常规科学”阶段知识体系则在

不断补充、完善、迭代。每个学科都存在显著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核心知识，这些核心知

识是学科内各知识领域的共同基础，构成了学科的内核，也是学科知识扩展的原点。因

此，要讨论学科的知识体系，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学科的内核。

城乡规划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以为规划实务工作提供知识基础为己任，因此

规划学科的知识内核应当是与规划实务工作的核心内容相对应的① [3-4]。规划是一项社会

实践，实践思维贯穿于整个规划过程，而实践思维的重要标志就是需要考虑制度、规

章、技术后果等[5]，并将多学科知识融贯地运用到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之中。因此，实践

过程中所运用到的各类知识必然需要融入规划学科之中，成为规划知识体系的组成部

分。过去，在讨论城乡规划知识体系时，往往都是以学科或者专业作为最基本的构成单

元，比如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生态学或者交通工程、市政工程等

等，但这只是学科与学科、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关系，而并非是规划中所运用的各类知识

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城乡规划知识体系中的每一类知识甚至于每一个知识点，都可能

涉及多个学科的认识而不是单一学科的，这是城乡规划学科综合性的一个方面。因此，

规划学科的各类知识并不是简单地挪用或搬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而是需要根据规划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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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域、概念和方法体系进行重新的整合后才能融入规划学

科的知识体系之中。与此直接相关的是，规划学科要融贯各相

关学科的知识，并不是要实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合并，而是要

通过在知识点上的相互贯通，将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知识

整合在特定的知识点，由这些围绕着规划学科核心内容的多个

知识点共同组织起城乡规划学科的知识体系。

2 城乡规划学科的内核

现代城乡规划形成的基础及其发展至今最为本质性的内容

就是对（私人）土地使用的公共管制[6-7]，因此，作为应用性学

科的城乡规划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及其知识内核就是基于公共

性基础上的土地使用管制，也即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土地使用管

制和作为研究方法论基础的是公共理性（或称社会理性[8]、实践

理性）的综合。

土地使用管制（land use regulation）②，也被简称为“用途

管制”。但在中文语境中使用“用途管制”一词时不可忽略的

是，用途管制不只是对“用途”（或称为土地使用性质、土地使

用功能或土地使用类型）的管制，而是对特定地块或地区的完

整使用方式所进行的管控，其中还包括土地使用强度、空间形

态以及这种使用方式所需要的相关设施的配置及其环境品质等。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土地使用管制其实质是基于土地的空间使

用管制[9]。
作为规划管控对象的是土地使用，而不只是土地本身，使

用是人的行为，是人类以土地为基础所展开的各种类型的使用

活动。土地不仅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法律属性和社会经济属

性，而土地使用更是在此基础上叠加了社会经济关系、社会实

践和人的愿望等[10]。由此，要对土地使用进行管制，就需要法律

制度、公共事务管理、集体行动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的建设，

而要施行具体的管制行为，就需要有对各类土地使用配置、协

同各种使用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和安排。任何土地使用并不只

是由其所在的地块或地区的自身条件或者其承载能力所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在更大范围内的相同或不同使用的相互关系，或者

说是由周边关系共同决定的。因此，土地使用管制充满着“相

互联系性和复杂性”，这是利维认为为什么需要规划的原因[11]，
也是现代城乡规划覆盖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展，即从对城市中单

项建设的管控，逐步扩展到城市局部地区再到整个城市和乡村

地区，1950年代后扩展到区域性的乃至全国和（欧）洲的发展

管控的重要原因[12]。
土地使用管制并不只是指对各类空间使用项目进行许可或

审批，各级各类规划的编制本身就是通过划定各类分区和地块、

确定各类空间使用的内容及其要求等对未来的土地使用进行安

排和限定，尽管规划在批准后才能得到执行，但就用途管制的

完整过程而言则是在规划编制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也就意味着

规划制定过程就是在实质性地确定具体的土地使用方式和土地

使用管制的内容，而规划实施及其管理则是执行这种管制。当

然，规划批准后的执行过程与法律法规和其他类型的管制的执

行过程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规划的土地使用管制并不是

要求所有的土地使用都必须马上与规划所确定的内容和要求相

一致，而是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的使用状态，但一旦其要改变现

有状态则必须按照批准的规划执行。

土地使用管制贯通于规划工作的始终，无论是规划编制还

是规划实施管理，其实质的工作内容都是围绕着土地使用管制

而展开的，或者是为其服务的。规划编制时进行的各类研究，

无论是发展战略研究、未来目标研究，还是区域关系研究、空

间结构研究等，都是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类土地和空间

使用的需要及其分布和格局，进而具体确定各分区、各地块的

空间使用要求，明确具体的管控内容；另一方面，各类战略、

目标、区域关系、空间结构等内容，就规划的作用范围而言，

最终也都是需要通过土地使用管制才能得以实施和实现的。规

划实施管理中，无论是对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还是对生态修复、

土地综合整治等项目的审批，或者是对各类项目的土地使用活

动以及行政审批等的监督，都是为了保证经法定程序批准的规

划中确定的土地使用管制的内容得到贯彻和执行[13]。在规划编制

和规划实施管理中所进行的外部性分析，尤其是所开展的环境

影响评估、交通影响评估、社区影响评估等，既是基于特定地

区（块）的土地使用类型、土地使用强度等土地使用方式开展

的，也是对具体的土地使用状况的合理性和适宜性的再确认。

由此简要描述可见，规划过程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土地使用

管制而展开的。

从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来看，土地使用的公共管制与多门学

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和内涵。在现

代学科体系中，有大量学科研究土地使用，如经济学从个体理

性或经济理性角度进行研究，社会学则从社会或（人）群际关

系角度进行研究，地理学则从空间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些

学科研究的重点是土地使用的状况、发展演变的特征，而对土

地使用的管制尤其是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管制，缺乏实质性的

理论构建，因为这是与这些学科的学理逻辑相冲突的。对土地

使用管制的研究，在法学有专门领域，但法学研究更加注重基

于土地权益也即个体权益基础上的权利关系和程序性内容，而

对土地使用的功能结构关系及其构建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中。

城乡规划学科既与这些学科密切相关，又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

象与领域，即为实现未来目标和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对土

地使用实施公共管制。

3 土地使用管制的知识内容

学科内核是学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本学科区别于其他学

科的关键性要素，也是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石，即围绕着什么内

容组织学科的知识体系。就规划学科的知识体系而言，就是以

土地使用管制为基础，围绕着土地使用管制所涉及的知识内容

及其需要将各类知识组合成一个有序的、系统化的整体。土地

使用管制本身的知识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这些内容共

同奠定了城乡规划学科的基础。

3.1 各类土地使用本身的特点及其需要

各类土地使用都承载着特定的人类活动或者是满足人类生

存发展的需要，都有其各自的活动特点，都有其开展使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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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基本要求，这其中既包括区位、设施、用地大小等，

也包括对土壤、地质等的要求。各个国家或地方对土地使用都

有相应的分类规定，但这仅仅是类型的区分，是为统计服务的，

对于规划者而言更需要有关这些不同的土地是怎么被使用的，

开展这种使用活动本身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条件和配备等知识。

从最概略的角度讲，就是各类土地使用是什么，会或应该选择

在哪里才能符合其本身使用的需要。

各类土地使用活动的开展，除了从自身需要出发，还需要

满足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法律法规等以及各类专业管理要求。

这里既包括需要获得土地使用权、各类基础设施的配套、特定

的交通运输条件等等，也包括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满足的各类管

理要求，如有关自然和历史保护以及安全、环保、卫生防疫等。

这些要求不仅是有关开发、建造或修复工程等的要求，更是在

未来实际使用（如居住、农田耕种、商店营业等）过程中的要

求，也就是这些空间使用活动要开展下去需要满足的条件。

3.2 各类土地使用组织

不同的土地使用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依存、相互作

用的关系，因此就会依据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一定的组

合。这种组合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比如人们的居住，

既需要有能够满足安全、卫生、设备完善等家庭基本生活要求

的住房，也需要有能避免污染、干扰的好的环境以及购物、学

校、医院、运动和进行社会交往的各类设施和空间，当然也需

要有适宜的就业场所以及上下班通勤条件等。在乡村社会，不

同的农业生产由于需要人类耕作的频度不同，也就产生了居住

与各类农业作物分布的空间关系等。

不同土地使用之间的组织，就是要在满足各类土地使用活

动自身需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类土地使用活动所产生的外

部性。尤其是对于规划而言，需要面向未来发展和实现人类愿

望，就更需要通过对外部性的推演来组织和安排各类土地使用。

外部性有积极的（正）外部性和消极的（负）外部性，这是清

理和组织各类土地使用之间相互关系的关键所在。外部性主要

是在人类实际土地和空间使用的过程中发生的，除了环境污染

之类的负外部性之外，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外部性的形成主要

在于人类的活动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各类土地使用上人类活

动之间的联系是认识土地使用关系的核心。

3.3 公共管制基础

土地使用管制是公共管制中的一种，所有的公共管制都是

建立在一定法律法规和行政运行的基础上的，因此，只有将土

地使用管制纳入一定的制度框架中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运作。也

就是说，土地使用管制管制什么、管制到什么程度是由相应的

法律法规所决定的，土地使用管制的形式和过程以及该过程中

的相互作用关系则是由法律制度下的行政运行过程所决定的，

这也是各国规划制度各不相同的根本原因。英国基于“发展权”

国有的土地使用管制体系和美国许多城市基于“警察权”的土

地使用管制体系在管控内容和方式上的差异很好地说明了这一

点[14]。因此，任何土地使用管制的制度性改革、管制对象和方式

的改变等等，也都不是自在自为的，而是需要在法律层面、行

政层面等展开的。

土地使用是全社会所有人以及各类团体、组织的行为，土

地使用管制直接关系到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配置、土地和空间使

用利益的协调等，对于特定地块规定做什么使用，或者对土地

使用方式进行调整或者限制等，都具体涉及土地使用权益的变

动，这不仅与土地制度有关，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准法律行为，

因此，土地使用管制的内容，尤其是调整、限制等内容，必须

有法律依据或者必须解决由于限制、调整等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其管控的程序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

3.4 管制方法及其过程

土地使用是全社会的行为，土地使用管制也就涉及全社会。

法律可以规定基本的管制制度及其实现方式，但在具体的操作

过程中，仍然存在多种选择。比如，详细规划和规划许可、实

施监督都可以由法律法规进行详细规定，但在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中，是采用“命令+控制”的方式，还是“协商+合作”的方

式，则显然会对规划的内容及其执行提出完全不同的要求，各

类制度所规定的同样结果其内涵以及实现的途径可以完全

不同[15]。
更为重要的是，单个地块的土地使用，并不是由其自身的

可使用性所决定的，而是在与周边地块的相互作用关系中确立

起来的。因此，任何地块的土地使用管控要求不仅要考虑周边

地块对其的影响和要求，同时也要考虑该地块对周边地块产生

的影响，由此引起的振荡性作用会产生怎样的空间影响以及需

要采取怎样的管控措施和方式，从而使资源配置和利益协调得

到有效协同，保证整个地区的有序发展。尽管所有规划都涉及

资源配置和利益协调，相对而言，从国家到地块的自上而下的

规划更加注重资源配置的落实，从地块到国家的自下而上的规

划更加关注利益协调，两者的重点不同，规划的方式方法和实

现过程全然不同。

3.5 管制成效的评价

任何土地使用的安排和管制，都是为一定的目标实现服务

的。是否实现目标是评价土地使用管制的关键所在，或者用更

加宽泛的说法，特定地块或地区的土地使用管制是否合理，是

否有成效，甚至是否“好”，这样的评价贯穿于土地使用管制的

全过程。没有这样的评价就无法作出土地使用管制的决策，而

要作出这样的评价，就需要建立一系列“好”或“不好”的准

则，也需要有能够开展多目标、多因素、多准则评价的方法论

和具体方法[3]。
土地使用管制成效的评价，是围绕着特定经济社会目标的

实现，在资源配置、利益协调、运行效率等方面而开展的。土

地使用管制成效是对规划实施后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以及土

地使用管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的评价，这种评价可以揭示

出土地使用配置和组织的适宜性、规划管制的有效性等方面的

规律或存在的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可以为规划编制时的各类

控制要素的设定、规划许可时对具体项目的实施规定等进行的

预期性评价提供知识基础，也可以为规划内容以及规划编制方

法、规划实施管理制度以及规划体系的改革完善提供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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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学科的知识领域

以土地使用管制为基础，综观城乡规划学术研究的范围和

规划实务工作所涉及的内容，城乡规划学科可以概略性地划分

为四个主要领域：城市与区域研究，规划理论与历史，规划编

制和规划实施。每个领域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围绕

着土地使用管制的知识内核，组织起次一级的知识领域[3, 16-18]。

4.1 城市与区域研究

这是以城市和区域发展现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城

市和区域发展的特征与规律的学科领域。土地使用以及土地使

用管制既是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过程中而展开的，也是为实现

城市和区域的未来发展服务的，土地使用管制无法脱离对城市

和区域的研究。

城市与区域研究也是众多学科共同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结

果可以为城乡规划提供认识城市和区域及其发展和治理的知识

内容。但各个学科的研究都有各自的学科基础和概念理论体系，

其所得到的结果都是现象或问题的某一个方面，知识在不同学

科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因此，以实践为导向的城乡规划在

运用这些跨学科知识时需要有适当的转换，这是规划学科研究

城市和区域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规划学科的研究更加注重

于规划学科的核心内容（土地使用管制）在城市和区域的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演变，其中包括了土地使用及其组织的特征与要

求的变化、土地使用管制的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变化等等，从而

可以为规划工作的开展提供知识基础。

4.2 规划理论与历史

这是以城乡规划本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是有关城乡

规划实质及其过程以及城乡规划实践和学科发展的研究，并为

规划实践的具体方式方法提供理论和历史经验的知识指引。理

论与历史，是任何学科的核心，建立并廓清了学科内核和边界，

确立了学科的自我认识，并标识了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传统。

规划理论是有关于“规划是什么”“规划做什么”和“规划

怎么做”等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对城市和区域未来发展进

行安排和管控的范畴、方式方法及其程序的综合性表述。规划

历史研究的是规划制度、理论、方法的发展演变，当今的规划

学科、规划实践是怎样发展而来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特定的

规划制度、规划方法等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

以土地使用管制为核心的城乡规划，是在城乡发展过程中、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运行的。规划理论和历史研究关

注的不仅是规划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规划作

为一项社会公共事务，与其他社会公共事务、城乡发展及相关

的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因此，规划理论与历史领域的研究

既需要聚焦核心领域，也需要融合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4.3 规划制定

规划编制是规划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城市和区域研

究、规划理论与历史、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现实与未来愿景相结

合，统筹安排城市和区域的各类空间要素，确定城市和区域未

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这就需要将各类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

去，要为规划实施和管理提供指引和依据。

规划是在目标引领下对土地使用变化进行的管理，既要创

造条件促进符合目标方向的变化，又要约束和控制不符合目标

方向的变化。目标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是人类活动，

而且土地本身就具有经济、社会、法律等属性，因此，土地使

用变化的管控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未来发展具有不

确定性，规划就是要为人们的未来发展决策提供相对确定的依

据。因此，规划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制度设计和确定

的过程。

规划体系中有众多类型的规划，不同的规划是为了解决不

同的问题，达成不同的目标。不同层级的规划，空间尺度不同，

空间问题和相应的管制事权不同；不同专项的规划，对象不同，

专业的规范体系不同；不同作用的规划，综合性、战略性和实

施性、操作性的要求不同。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规划所需要

的知识开展研究，也就形成了众多的知识领域，它们共同构成

了城乡规划中的具体内容，也为土地使用管制提出了不同的方

式方法。

4.4 规划实施

规划实施是将规划目的、原则和具体内容付诸实现的过程，

是城乡规划作用得到发挥的关键领域。规划实施是社会性事业，

由各行各业各类人群共同参与的过程。因此，规划的专业知识

需要更多地聚焦在规划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交互作用面上。

如何使各类空间使用活动更好地执行经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

实现规划所确定的目标，或者，从另一方面讲，如何使土地使

用管制得到有效执行，是规划研究的核心任务。该领域的研究

有社会研究的属性，同时也为规划制定提供知识基础。

规划实施管理是规划实施中的一个环节，主要包括规划实

施的组织、规划许可与审批、规划实施监督等工作任务。这些

工作是引导、矫正、控制各类土地使用活动，从而使规划的目

标得到真正实现。这就需要研究各类土地使用活动本身的需要、

具体活动实现的过程以及规划调节的关键节点、规划实施管理

的流程等等，这些研究内容需要具体落实到法律法规、体制机

制以及具体管控方式方法之中。

5 规划学科及其知识体系的独特性

城乡规划学科作为应用性学科，为规划实务工作的开展提

供知识基础。因此，规划本身的特质也就决定了规划学科本身

的特点。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国土空间规划，无论是从学科角

度看还是就实务工作而论，其核心都是“规划”。规划是人类有

目的地安排未来事项，也即在未来目标导向下有意识地安排未

来行动的能力和行动，因此，它是有关未来的、是有目标的实

践活动，而且是作为一项社会制度而运行的集体行动，这也就

决定了规划学科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基础学科的差异，这种差异

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学科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都是

以“认识世界”为目的，并以此建立方法论基础的，而规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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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组织安排未来事务的能力和活动，是以“改造世界”为出

发点和目的的，因此就需要实现如弗里德曼所说的“从知识到

行动”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 [8]的过程，而对于规划学科而

言，其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将从认识世界中获得的知识付诸

行动的知识框架。

（2）要建立从知识到行动的知识框架，既需要理论思维，

更需要实践思维。理论思维的核心是寻找各类现象或问题产生

的特定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就需要排除其他要素的作用

或设定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来研究特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是基础学科都应具有的思维方式[5]。但规划作为一项社会实

践，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在诸多的制度、政策以及社会互

动的影响下开展的，也就是这些因素不仅不能排除或进行限定，

而且是要充分运用和发挥这些因素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所

进行的规划研究，而且作为规划学科还需要建立将这些制度、

政策、社会互动等与规划知识和过程结合在一起的框架[19]。因

此，在规划学科的大量研究中则是需要坚持实践思维的，知识

生产的模式与基础科学有所不同[20]。
（3）相较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基础学科，规划学科也需要研

究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从中得到有关发展演变特征或规律的结

论，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研究未来的事项，对于未来的认知既需

要基于洞见的预测和判断，同时也是对发展演变特征或规划的

推演运用，这既不是可以通过对事实的认识所能得到的，也不

是可以进行即时论证的，甚至可以说，规划实施的结果也不能

作为对规划研究成果的验证，因为规划过程实质上是人为控制

的过程，其产生的结果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为调节所产

生的结果。

（4）规划是一项集体行动，这不仅是通常所说的规划涉及

规划范围内所有人的利益，更为重要的则是，规划的内容实质

上是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人的土地和空间使用，或者说规划的

内容是由各行各业各类人群和个人的实践活动所实现的，而不

同的人群或个体都有各自的愿景偏好决策逻辑。因此，如何响

应、组织、整合不同人群或个体的行动，协同不用的行动则是

规划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与此相关的制度研究、政策研究以及

公共治理的研究，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5）规划的核心内容是管理土地和空间使用的变化，这种

管理是对空间使用行为及其行为逻辑的干预（市场干预只是其

中的一种）。规划是为变化而进行的，没有变化或者无需变化也

就不需要规划，因此规划既是为变化而规划，也就需要具有策

动变化和控制变化的能力，而变化本身既是对象自身的运动，

也是人的意愿的体现，规划作为一项集体行动，更是集体意愿

的实现，这也就决定了规划研究更具有规范性[20]，规划内容更需

要建立在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之上，也即更具有政治性，这也是

治理语境下规划研究的必有之义[17, 21]。

注释

① 为了更好地区别规划学科和规划实务工作，本文在行文中以“规划”

或“规划实务”专指规划实践和实务工作，在涉及学科时都会明确

使用“规划学科”。

② 近年来，法学界、政治学界、经济学界等多将“regulation”翻译为

“规制”，以适应治理概念下的管制型管理的观念变化，如《牛津规

制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gulation，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2017）等。因此，已有大量文献都使用“土地使用规制”或

“用途规制”来指称“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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